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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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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潛在出售事項的框架協議 
 

本公告乃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證券

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

出。 
 
潛在出售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九日與有意買方（「有

意買方」）訂立框架栛議(該「框架協議」)，有關潛在出售（「潛在出售事項」）

五間全資附屬公司(包括啓東勝獅能源裝備有限公司、啓東太平港務有限公司、

青島太平貨櫃有限公司、寧波太平貨櫃有限公司及勝獅貨櫃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合稱「擬定目標公司」))。擬定目標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

並於中國從事之業務包括製造乾集裝箱、特種集裝箱及冷凍集装箱、提供集裝箱

碼頭服務以及提供集裝箱製造技術及研發服務。目前預計潛在出售事項的代價將

在人民幣 35 億元與人民幣 40 億元之間以現金交易形式進行，並可予以調整在正

式交易文件中作最終確定。本公司目前預期，潛在出售事項(如已完成)將根據上

市規則第 14 章規定構成本公司非常重大的出售事項。 
 
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有意買方及其最終實

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潛在出售事項的完成須待雙方訂立具法律約束力的最終協議後方可作實。預期完

成潛在出售事項須待達成先決條件，其中包括本公司已獲得股東的必要批准後方

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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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認為，潛在出售事項有利於集團實現傳統業務的轉型升級，把現有業務重

心轉移至物流服務業務和特種集裝箱的生產、研發和銷售，從而幫助集團實現在

集裝箱領域的差異化發展戰略。 
 
隨著集裝箱的應用範圍日益廣泛，除了傳統的航運集裝箱外，本集團察覺到個性

化及定制化的高增值特種集裝箱之需求持續增長。本集團透過參加行業展覽及自

有銷售團隊的努力，在特種集裝箱生產及銷量已呈現出量價齊升的態勢。考慮到

本集團在特種集裝箱領域的工藝技術和市場佔有率已取得領先優勢，且伴隨覆蓋

廣泛的物流業務，本公司認為集團在特種集裝箱業務產業鏈擁有著突出的競爭

力。無論潛在出售事項是否按預期進行或根本不會進行，本公司均計畫進一步擴

大集團在特種集裝箱業務的佈局，致力提升經營效率及整體回報。 
 
一般事項 
 
截至本公告日期，潛在出售事項的條款及條件仍在磋商中，且並無訂立任何最終

交易協議。特別是，本集團與有意買方之間並無就最終代價及擬定目標公司的最

終範圍訂立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 
 
董事會謹此強調，潛在出售事項須待（其中包括）簽署具法律約束力的最終協議

及達成其他先決條件後方可進行，概不保證潛在出售事項將按預期進行或根本不

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

事。 
 
 

承董事會命 
                                              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行政總監 
   張松聲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當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如下：張松聲先生、陳國樑先生、張朝聲先生
及鍾佩琼女士為執行董事，關錦權先生及陳楚基先生為非執行董事，鄭輔國先
生、劉可傑先生及楊岳明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